
苏州大学海内外学术交流种子基金项目（会议类）预算表
	会议名称
	

	会议举办单位
	

	校外合作单位
	如有，提供合作办会合同等相关材料

	会议类型
	□业务会议
□管理会议  
	会议内容
	简要说明会议的主要内容，经费来源为2、3的需说明与开支项目的相关性。

	会议地点
	□校内       □校外：写明地点

	会议起止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共     天

	会议人数
	会议代表     人（其中校内    人）；会议工作人员    人

	会议经费来源：            元

	1.收取的会议费、校外单位资助会议费            元（支出预算请扣除约7%的税费）

	2.纵、横向科研经费（项目编号：              ）           元

	3.校内预算经费（项目编号：                  ）           元

	会议支出预决算（实际到会人数   人，工作人员    人）

	支出项目
	预算数（元）
	决算数（元）
	财务处预算审核

	会议综合定额
	
	
	

	专家差旅费
	
	
	

	专家劳务费
	
	
	

	工作人员劳务费
	
	
	

	其他费用（非定额内）
	
	
	

	线上会议费用
	
	
	

	合计
	
	
	

	经办人签字：                                           日期：

	项目负责人审批：                                       日期：

	单位负责人审批：                                       日期：

	经费主管部门审批（异地办会）：                          日期：

	分管业务或分工联系校领导审批：                         日期： 

备注：□机关或直属单位使用校内预算经费办会；□其他单位使用校内预算经费且会议总预算金额在10万元及以上；□异地办会未提供联合办会的任务书或合同；□使用校内预算经费委托会展公司或其他单位代办会议，有以上四种情况之一，报分管业务或分工联系校领导审批。


备注：

1.使用纵、横向科研经费或由收取的会议费、校外单位资助经费全额承担的会议，由单位负责人审批。
2.机关及直属单位使用校内预算经费举办的会议由分管校领导审批。
3.其他单位使用校内预算经费（含纵、横向科研经费共同承担）举办的会议，总预算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由项目负责人及单位负责人审批，总预算金额在10万元及以上的，由项目负责人及单位负责人审批后，报分管业务或分工联系校领导审批。（校内预算经费是指包含专项经费、学术启动经费等在内的，除了审批表中资金来源为1、2之外的所有经费。）
4.综合定额（单位：元/人/天）

	资金来源
	会议类别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费用
	合计

	资金来源1、2
	业务类
	400
	150
	200
	750

	资金来源3
	业务类
	400
	150
	100
	650

	资金来源3
	管理类
	340
	130
	80
	550


（1）不安排住宿的会议，综合定额按照扣除住宿费后的定额标准执行，住宿费不能调剂使用；

（2）不安排就餐的会议，综合定额按照扣除伙食费后的定额标准执行，伙食费不能调剂使用。
5.会议“支出项目”中其他费用是指业务类会议不纳入综合定额标准的会议发生的文献出版费、翻译费、代办费、设备租赁、茶歇等费用。
6.管理类会议严格执行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和开支范围，确因工作需要，邀请校外专家发生的讲课费及城市间交通费在其他相关科目中列支。
7.各类会议应优先安排在学校内部的会议室、礼堂、饭店等场所，确需安排在校外召开的，原则上应优先安排到政府定点饭店或费用标准低于所在地区定点饭店的其他场所。会议定点场所可在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管理信息系统http://meeting.mof.gov.cn/ 查询。

8.各单位应在会议召开前二周内编制会议预算（多个合办单位承担费用的，应列明会议整体预算），会议预算按会议审批程序审批后报财务处审核。会议预算审核时提供以下材料：
（1）会议通知（加盖主办单位公章）；
（2）会议议程（加盖主办单位公章）；
（3）受托承办会议或联合举办会议的，应提供与委托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其他证明材料，合同中应明确各方的权利和责任。

9.会前按规定程序审批会议预算后，请保管好审批表，在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填入决算数（实际支出数），办理会议费的报销手续。
10.财务处审核、开具票据请与财务处会计服务中心联系。
